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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财政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710 号建议的复函

杨孟珠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建议》（第 710

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就涉及财政事项答复如下：

建设县域商业体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

的重要内容，是畅通国内大循环、全面促进农村消费的必然选择，

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客观

要求。近年来，按照商务部等 17 部门《关于加强县域商业体系

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》（商流通发〔2021〕99 号），我们重

点开展了以下工作：

一是持续完善政策体系。牵头印发了《陕西省县域商业建设

行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进一步加强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专项资

金管理，明确财政资金支持方向、支持方式及标准。会同省商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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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、省乡村振兴局印发《陕西省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县项目管理办

法》和《陕西省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日常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等

文件，进一步规范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管理。印发《关于开展

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，配合商务部门开展

2022 年度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中期绩效评价抽查工作，不断提高

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是持续争取中央支持。2022 年起，我省连续 3 年争取中

央服务业资金支持我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，共计获得补助资金

4.53 亿元，已支持我省 30 个县（区）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，

今年计划在此基础上再支持 15 个县。

三是不断加大省级资金支持力度。2022 年起，省财政每通

过省级商贸流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 5000 万元，支持县域商业体

系建设，其中，2023 年支持县域商业项目 19 个、县域农贸市场

的改造建设项目 13 个。

通过中央、省级专项资金的支持，截至目前，全省有县城综

合商贸服务中心 324 个、乡镇商贸中心 828 个、新型村级便民商

店 19442 个、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75 个，开展连锁经营的县域龙

头商贸企业184个。全省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91%，

乡镇综合商贸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 96%，村级便民商店覆盖率达

到 83%，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由 86.92%提升至 88%，共同配

送率达到 33.6%，农村电商服务覆盖率达到 92%，农村新型市场

主体持续壮大。

对于您提出的“建议省政府能够列出专项资金，支持欠发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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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区补齐镇集贸市场设施短板”的建议，我们进行了认真研究。

目前，中央财政通过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、省级财政通过省级商

贸流通专项资金均对支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给予支持，下一步，

我们将继续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一是持续加强与财政部沟通衔接，积极争取中央资金和政策

支持，为我省县域商业建设工作提供资金保障。

二是会同省商务厅加快组织各地开展 2024 年行动县申报工

作，并及时拨付有关资金。指导永寿县做好项目谋划储备，积极

申报，通过省级商贸流通发展专项资金对永寿县县域商业体系建

设项目给予倾斜。

三是会同省商务厅对 2023 年达标县进行验收，推广复制典

型案例和成熟经验。督导各地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县域商业

体系建设工作要求，加快 2024 年县域商业行动县建设工作，指

导各地改造县城综合商务服务中心、乡镇商贸中心、新型乡村连

锁便利店，提升县域商业建设设施水平，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增效。

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，希望您今后继续关心和支持财

政工作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4 年 6 月 18 日

（联系人：李 蕾 电话：029-68939229）

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，省政府办公厅建

议提案处。

陕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 年 6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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